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管理辦法法規宣導說明會

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協辦單位：承晏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 1 1 年 9 月 1 日



1.營建工程設施管理辦法-新法

目
錄

2.法源依據

3.法規修正項目

4.法規歷程

5.適用對象、工程分級

6.法條重點說明



營建工程設施管理辦法 -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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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3條

公私場所應有效收集各種空氣污染物，並維持其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或監測設施之正常運作；其固定污染源之最大操作量，不得超過空
氣污染防制設施之最大處理容量。固定污染源及其空氣污染物收集
設施、防制設施或監測設施之規格、設置操作、檢查、保養、紀錄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公私場所處2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工商廠、場處10萬元以上2,000萬元以下罰鍰。
◼除罰鍰外，並要求限期改善或補正，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
按次處罰。

◼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工或停業

罰則-空污法第6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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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防制法第32條

在各級防制區或總量管制區內，不得有下列行為：
從事營建工程、粉粒狀物堆置、運送工程材料、廢棄物或其他工事
而無適當防制措施，致引起塵土飛揚或污染空氣。

◼違反第3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200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
其違反者為工商廠、場，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

◼依前項處罰鍰者，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
重大者，得令其停止作為或污染源之操作，或令停工或停業，必要時，並得
廢止其操作許可或勒令歇業。

罰則-空污法第67條

罰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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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辦法罰則法令依據

營建工程業主違反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之缺失記點及
其處理原則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主要針對營建
工程施工作業或過程中，應設置或採行之各項污染防制設施，予以規
範，對於違反該辦法規定之營建業主，主管機關可依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62條規定處分並限期改善。

01

02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缺失記點原則

⚫ 未依規定設置或未採行污染防制設施者，記10點。
⚫ 雖設置防制設施，但未符合管理辦法規範內容致影響防制效率者，記4點

當次之缺失點數合計在十點(含)以上者，
屬違規事實明確，可逕依違反管理辦法規定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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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區內防制設施

上層物料輸送
運送須密閉管道

物料堆置
須覆蓋防塵布網

車行路徑
鋪面.加強清洗

結構體與拆除
施工架外緣完全包覆

裸露地表
鋪稻草.植生.灑水

周界及出入口

工地周界
周界應涵蓋全區

工地出入口
設置清洗車台設備

工程告示牌
標示清晰放置明顯

道路認養
洗街減污減塵

車輛機具

運輸車輛
車斗下拉覆蓋15CM

施工機具含硫量
需使用合法油品

動態作業或操作
需採行防制措施

法規修正項目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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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發布

92.05.28發布
93.07.01施行

第1次修正
(96年)

施工機具引擎
液體燃料成分
納入規範

第2次修正
(102年)

新增「疏濬工程」
刪除汽、柴油成
分規範項目及限
值之內容，逕以
車用汽柴油成分
管制。

修正公告
(110 .10 .18)

✓ 污染減量再升級
1.增加一級工地納管
2.施工圍籬增高
3.提高工地覆蓋率
4.街道塵土減量

✓ 健全防制作業
1.施工先灑水
2.揚塵妥收集

✓ 強化工地管理
1.污染全面監控
2.防制設操作紀錄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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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築工程

道路工程

管線工程

橋梁工程

區域開發工程

原納管排放量 新增納管排放量

調降門檻
工程類別

修正前後
納管排放量差異

第一級工程納管排放量
0% 80%

各類別第一級工程管制80%排放量
第1級

第3級

第 級

第2級第 級2

1
施工規模達到下列條件者：

未達第1級施工規模，但空污費額2,000元以上者
註：施工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且工期達1年以上者。

第3、4條 適用對象、工程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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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類別 修正前 修正後 單位

建築
4,600 3,500

平方公尺×月

拆除 平方公尺(總樓地板面積)

道路 227,000 30,000 平方公尺×月

隧道 227,000 平方公尺×月

管線 8,600 3,000 平方公尺×月

橋樑 618,000 350,000 平方公尺×月

區域開發 7,500,000 6,000,000 平方公尺×月

疏濬 10,000 立方公尺(外運量)

其他營建工程 1,800,000 元(工程經費)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111年11月1日起，如符合管理
辦理第一級工地，依水措管理辦
法規定，檢具逕流廢水污染消減
計畫，提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第5~19條 重點說明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第5條

工地標示牌

第6條

工地周界

第7條

物料堆置

第8條

車行路徑

第9條

裸露區域

第10條

工地出入口

第11條

結構體

第12條

上層物料輸送

第13條

運送物料之
車輛機具

第14條

拆除作業

第15條

排氣井或
排風口

第16條

執行粉塵逸散性
作業前灑水

第17條

操作粉塵逸散性
作業時之防制措施

第18條

監測儀表及
攝影監測系統

第19條

可提出
替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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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條 重點說明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第5條

工地標示牌

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設置工地標示牌。

前項標示牌內容，應載明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管制編號、
工地負責人姓名、電話及當地環保機關公害檢舉電話號碼。

注意

缺失記點

◆ 未填寫公害檢舉電話
◆ 未設置或依規定設置，但內容未載明或僅標示部分工地

資料(缺失記點4點)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之工程管制編號
⚫工地負責人姓名、電話
⚫當地環保機關公害檢舉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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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 重點說明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第6條

工地周界

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於營建工地周界設置定著地面之
全阻隔式圍籬及防溢座。

依空氣品質防制區規定圍籬之高度如下：

所在地
空氣品質防制區

細懸浮微粒
一、二級防制區

細懸浮微粒
三級防制區

第1級
營建工程

2.4公尺

第2級
營建工程

1.8公尺 2.4公尺

不分
空氣品質防制區

圍籬高度

第1級
營建工程

2.4公尺

第2級
營建工程

1.8公尺

修正前 修正後

新竹縣為二級空氣污染防制區!

但其圍籬座落於道路轉角或轉彎處10公尺以內者，得設置半阻隔式圍籬。

道路、隧道、管線或橋樑工程工程臨接道路寬度8公尺以下或其施工工期未滿3個月
者，得設置連接之簡易圍籬。

營建工程之周界臨接山坡地、河川、湖泊等天然屏障或其他具有與圍籬相同效果者，
得免設置圍籬。(須報請主管機關同意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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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 重點說明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第6條

工地周界

全
阻
隔
式
圍
籬

⚫一級圍籬高度
2.4m+防溢座10cm

⚫二級圍籬高度
1.8m+防溢座10cm

半
阻
隔
式
圍
籬80公分不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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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轉角或轉彎處
10公尺以內者可設置

⚫簡易圍籬：
指以金屬、混凝土、
塑膠等材料製作，至
少離地高度八十公分
以內使用非鏤空材料
製作之拒馬或紐澤西
護欄等實體隔離設施。

天
然
屏
障

須報請主管機關
核准免設置圍籬!!

天然屏障：山坡地、河川、湖泊

道路、隧道、管線或橋樑工程臨接
道路寬度8公尺以下或其施工工期未滿
3個月者，得設置連接之簡易圍籬。



第７條 重點說明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第７條

物料堆置

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其所使用具粉塵逸散性之工程材料、
砂石、土方或廢棄物，且其堆置於營建工地者，應採行下列有效抑
制粉塵之防制設施之一：

一、覆蓋防塵布

二、覆蓋防塵網

三、配合定期噴灑化學穩定劑

注意

缺失記點

◆ 物料堆置未完全覆蓋防塵網，部分裸露(缺失記點4點)
◆ 物料堆置未覆蓋防塵網(缺失記點10點)
◆ 具粉塵逸散性之工程材料、砂石、土方或廢棄物堆置區

未施作防制措施，導致風蝕揚塵，污染空氣(缺失記點
10點)

1.防塵布厚度建議宜在0.5mm以上
2.防塵網網距建議在3.0mm以下，網徑在0.5mm以下

-14-

定期噴灑化學穩定劑

覆蓋防塵布



第8條 重點說明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第8條

車行路徑

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於營建工地內之車行路徑，舖設
下列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制設施之一：

一、鋼板

二、混凝土

前項防制設施需達車行路徑面積之70%以上；屬第一級營建工程者，
需達車行路徑面積之90%以上。

-15-

◼三、瀝青混凝土

◼四、粗級配或粒料
有修正

舖設粗級配

舖設鋼板

舖設瀝青混凝土
1.粒徑建議在20mm
以上

2.厚度建議宜維持在
至少50mm以上

3.如有流失或磨損，
應定期檢查及補充

缺失記點

◆ 鋪面未清洗(缺失記點4點)
◆ 未設置防制設施(缺失記點10點)注意

鋼板之厚度建議在
8mm以上，且接縫
處應儘量密合，並定
期清洗

舖設混凝土



第9條 重點說明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第9條

裸露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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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於營建工地內之裸露區域，採行
下列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制設施之一：

一、覆蓋防塵布、防塵網或稻草(蓆)。

二、舖設鋼板、混凝土、瀝青混凝土。

三、舖設粗級配或粒料。

四、植生綠化。

五、地表壓實且配合每日灑水二次，並記錄用水量。

五、配合定期噴灑化學穩定劑。

六、設置自動灑水設備，灑水範圍應涵蓋裸露區域。

前項防制設施需達裸露地表面積之70%以上；第一級工程需達90%
以上。

有修正

缺失記點

◆ 灑水頻率不足(缺失記點4點)
◆ 實施面積未達規範(缺失記點4點)
◆ 未設置防制設施(缺失記點10點)

注意



第9條 重點說明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第9條

裸露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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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行防制設施 未採行防制設施

採行防制設施

⚫一級工地
90%採行防制設施+10%定期灑水

⚫二級工地
70%採行防制設施+30%定期灑水



第9條 重點說明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第9條

裸露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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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藥劑成份不造成其他污染
2.應詳實記錄使用化學穩定劑種類

、藥品有效期限、稀釋倍數或
濃度、噴灑時間、噴灑面積、
噴灑頻率等相關文件資料

配合定期噴灑化學穩定劑

壓實應配合灑水(2次/日)
，且需記錄用水量備查

地表壓實

自動灑水

新增



第9條 重點說明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第9條

裸露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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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防制設施鋪設稻草(蓆)

營建工程大範圍的裸露地表易產生揚塵情形，推動工地及裸露地鋪
設稻草蓆、防塵網及植栽綠化，減少風吹揚塵污染，同時也能減少
露天燃燒的污染。

大區域裸露地表，建議可採覆蓋稻草蓆

，推估成本約6-12元/平方公尺

覆蓋稻草蓆時可加入草籽，可在稻草蓆

腐爛後，持續提供防制效果



第10條 重點說明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第10條

工地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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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於營建工地運送具粉塵逸散性之工程

材料、砂石、土方或廢棄物之車行出入口，設置洗車臺，且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洗車臺四周應設置防溢座或其他防制設施，防止洗車廢水溢出工地。

二、設置廢水收集坑。

三、設置具有效沉砂作用之沉砂池。

前項營建工程無設置洗車臺空間時，得以加壓沖洗設備清洗，並妥善處

理洗車廢水。

第一項洗車設施於車輛離開營建工地時，應有效清洗車體及輪胎，其表

面不得附著污泥，或造成工地出入口及其延伸之有路面色差。

區域開發工程、疏濬工程者，應洗掃鄰接道路，並設置自

動洗車設備



第10條 重點說明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第10條

工地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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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收集坑

沈砂池

高壓沖洗設備

有效清洗車輪

自動沖洗設施

自動洗車台



第10條 重點說明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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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開發

疏濬工程

強制對象 強制規範

自動洗車設備

洗掃鄰接道路

(1)自動感應閘門 (2)廢水處理設備
(3)告示牌

(4)跳動路面 (5)兩側沖洗

設備項目

出入口及延伸之路
面，不得有路面色差

新增



第10條 重點說明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23-

自動洗車設備項目及規格(新增)
設備項目 設備規格

自動感應閘門 自動洗車設備入口應設置感應閘門，當工程車輛進入洗車台時，自動啟動沖洗設備。

洗車台

洗車台規格應符合下列規範之一：
一、設置具跳動路面之洗車平台，且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平台寬度應大於運輸車輛寬度一‧二倍。
（二）運輸車輛行駛於上，可產生上下振動，去除輪胎及車身沾黏之泥沙。

二、設置混凝土舖設之洗車水槽，且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水槽寬度應大於運輸車輛寬度一‧二倍。
（二）水槽深度應達三十公分以上，水深應達二十公分以上。
（三）每日應置換洗車水槽廢水，置換廢水體積應為水槽容量五倍以上。

沖洗設備

沖洗設備應設置於洗車台二側，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沖洗設備佈設總長度至少應大於洗車台長度，每一噴水口設置間隔應為五十公分以下。
二、噴水口應採高低噴水角度間隔設置，沖洗面應涵蓋車體及輪胎。
三、噴水水壓應達三 kg/cm2。
四、車輛通過洗車台期間，應持續沖洗。

廢水處理設備
設置具有效沉砂作用之沉砂池或廢水處理設備，洗車過程所產生之廢水應收集至廢水處理設備處理後，再回收
利用或放流。

告示牌
自動洗車設備入口處應設立告示牌，告示牌內容應載明下列項目：
一、提醒駕駛人停等洗車警語。
二、洗車設備操作方式及洗車時間。

➢強制設置對象：區域開發工程、
疏濬工程者

區 域 開 發 工 程 、 疏 濬 工 程
應 設 置 自 動 洗 車 設 備 ，
不 得 使 用 加 壓 沖 洗 設 備 ，
若有設置困難，應申請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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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記點

◆ 無加壓沖洗設備或壓力不足(缺失記點4點)
◆ 有設置加壓沖洗設備卻未使用(缺失記點4點)
◆ 未設置沉沙池(缺失記點4點)
◆ 有足夠空間卻無設置洗車台或沖洗設備

(缺失記點10點)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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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於營建工地結構體施工架外緣
或結構體上設置下列可抑制粉塵之設施之一：

一、防塵網

二、防塵布

三、自動灑水設備，灑水範圍應涵蓋結構體

1.防塵網網距建議在
3.0 mm 以下，網
徑在0.5 mm以下

2.第一級營建工程建
議宜於10公尺高度
或四樓天花板以下，
設置防塵布。

防塵布厚度
建議宜在
0.5m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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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記點

◆ 防塵布、防塵網破損(缺失記點4點)
◆ 防塵布、防塵網未完全覆蓋(缺失記點4點)
◆ 結構體無設置防制設施(缺失記點10點)

注意

結構體無設置防制設施

(缺失記點10點)

防塵布、防塵網破損

(缺失記點4點)

結構體施工架外緣或結構體
上設置自動灑水設備，灑水
範圍應涵蓋結構體。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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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將營建工地內上層具粉塵逸散性之
工程材料、砂石、土方或廢棄物輸送至地面或地下樓層，應採行下
列可抑制粉塵逸散之方式之一：

一、以電梯孔道輸送

二、以建築物內部管道輸送

第一至三款之輸送管道出口，應設置可抑制粉塵逸散之圍籬並灑水。

三、以密閉輸送管道輸送

四、以人工搬運

注意 ◆ 輸送管道出口，未設置可抑制粉塵逸散之圍籬並
灑水設施，致產生揚塵。(缺失記點10點)

電
梯
孔
道

人
工
搬
運

密
閉
輸
送
管
道

缺失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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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運輸具粉塵逸散性之工程材料、砂
石、土方或廢棄物之車輛應：

一、使用密閉式貨廂。

二、或以防塵布、防塵網緊密覆蓋貨廂，捆紮牢靠，邊緣應延伸覆
蓋至貨廂上緣以下至少十五公分。

運輸車輛貨廂應具有防止載運物料滴落污水、污泥之功能或設施。

污水收集
設施

污水儲存
設施

新增
貨箱裝設
橡膠墊片

貨箱後檔門關閉後，
污水、污泥不得滴

落於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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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公分以上

密閉車廂

不透氣材質覆蓋

車斗防塵布邊緣應延伸覆蓋
至少15公分 (缺失記點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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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程進行拆除期間應採行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制設施之一：

一、設置加壓噴灑水設施，並於拆除作業期間持續噴水。

二、於結構體包覆防塵布。

三、於結構體四周設置高度達二．四公尺之阻隔設施。

前項屬第一級營建工程者，應至少同時採行第一款、第二款之防制
設施。

拆除結構體外包覆防塵布 拆除作業進行時，配合加壓噴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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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體未包覆防塵網(布)
(缺失記點4點)

未設置加壓灑水裝置
或未持續灑水
(缺失記點4點)

第一級營建工地
未採行灑水及結構體包覆塵網

(缺失記點1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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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狀污染物排放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於具有排放粒狀
污染物質之排氣井或排風口，設置旋風分離器、袋式集塵器或其他
有效之集塵設備。

集塵設備

(如旋風分離器、袋式集塵器)之
防制效率，建議至少達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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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條

執行粉塵逸散性
作業前灑水

第17條

操作粉塵逸散性
作業時之防制措施

動態作業或操作 採行防制設施

(1)作業：開挖、回填、搬運、裝
卸、夯實、篩分等其他
易致粒狀污染物逸散。

(1)作業前，應灑水保持濕潤。

(2)操作：破(粉)碎、研磨、切割、
刨除等其他易致粒狀污
染物逸散。

(2)操作時應採行下列有效防制措施之一：
a.應設置或採行有效收集或抑制粒狀污染物逸
散之設施。

b.設置加壓噴水設施，並於操作期間持續噴水。

作業前灑水

註：增加工程經費，以新增1台灑水設備或集塵設備估算。

集塵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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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條

監測儀表及
攝影監測系統

營建工程施工規模達下列條件之一者，營建業主應依附表四及附表
五規定，設置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之監測儀表及攝錄影監視系統（至
少須具備二支以上攝影鏡頭），並依表列項目及頻率進行記錄，記
錄之影像及資料應保存一個月備查：

一、工地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且工期達一年者。

二、外運土石體積（鬆方）達一萬立方公尺者。

新增

一定規模條件：

• 工地面積達1萬m2

且工期達1年者。

• 外運土石體積(鬆方)

達1萬m3者。

達一定規模之營建工

程，業主應設置：

• 監測儀表

• 攝錄影監視系統

(至少2支攝影鏡頭)

監測 (視 )影像畫面應

包含：

• 工地施工情形。

• 工地出入口。

• 洗車設施。

並依規定項目及頻率

記錄，記錄之影像及

資料應保存一個月

備查。



第18條 重點說明(附表四)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35-

附表四 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之監測儀表、記錄項目頻率及其他規定

防制設施 監測儀表 設置條件或位置 記錄項目 記錄頻率 其他規定

灑水措施 水表
水表應設置於加壓馬達前後一公尺範圍內之

水管上。但採沉水式馬達者，不在此限。
累計用水量 每日一次

水表與加壓馬達間水

管不得有其他分流

洗車設備
水表或電表

一、水表應設置於加壓馬達前後一公尺範

圍內之水管上。但採沉水式馬達者，

不在此限。

二、加壓馬達應設置獨立電表。

累計用水量或用電

度數
每日一次

水表與加壓馬達間水

管不得有其他分流

水壓表 水壓表應設置於噴水口前端之水管上。
馬達啟動時之管內

水壓值
每日一次

旋風分離器、袋

式集塵器或其他

有效之集塵設備

電表 集氣系統應設置獨立電表。 累計用電度數 每日一次

氣體流量計
設置於集塵設備之粒狀污染物質導入處或

排放口。
廢氣流量 每日一次

氣體流量計每年應校

正一次

壓差計 量測濾袋前後之壓力差。
壓差 每日一次

濾袋更換頻率 更換時記錄

➢ 適用對象：
• 工地面積達1萬m2且工期達1年者。
• 外運土石體積(鬆方)達1萬m3者。



第18條 重點說明(附表四)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36-

附表五 攝錄影監視系統功能規範

➢ 適用對象：
• 工地面積達1萬m2且工期達1年者。
• 外運土石體積(鬆方)達1萬m3者。

項目 功能規範

解析度 達每秒十五個1024×720個影格（Frame）。

錄影期間 工程進行期間連續錄影。

錄影內容

一、工地出入口及洗車設施：足以辨識工地空氣污染防制設施、出入口路面乾淨程度、

運輸車輛清洗及貨廂覆蓋情形。

二、工地施工情形：攝錄影監視之數量，以畫面涵蓋全工區為原則。

錄製影像 一、日間錄影應為彩色影像，夜間錄影應具紅外線夜視功能。
二、錄製影像應清晰足以辨識，並顯示錄製日期及時間。

影像儲存
錄製影像須以MPEG、H.264或 AVI 等公開之影像檔案格式儲存於數位載體，供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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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業主未能依本辦法規定設置或採行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監測設施者，得提出同
等防制效率或功能之替代方法，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為之。

三、防制設施設置困難
營建工程因設置空間不足或工程特性等因素，
無法依管理辦法規範設置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營建業主可據此向主管機關提出替代防制設施
申請。

四、原有設施替代
營建工程原有設施其防制效率或功能等同管理
辦法規範防制設施者，營建業主可據此向主管
機關提出替代防制設施申請。

⚫ 可申請替代方案之條件如下：

一、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評估
或環境影響說明
營建工程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
書或評估書中，如已針對管理辦法規範項目做
出承諾事項，而承諾事項與管理辦法規範內容
不符，營建業主可據此向主管機關提出替代防
制設施申請，得免審查程序。

二、影響公共安全及權益
營建工程依管理辦法規範設置之空氣污染防制
設施，如涉及影響公共安全及權益者，營建業
主可據此向主管機關提出替代防制設施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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